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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张勇遗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具的押金收条，终端号：6424072020，新增机票号：
0001870，押金金额4000元，开票日期：2018年6月14日，特此声明。
季晓琴（代码：1280113243）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执业证书（执业证号：
02000164020080002009003021），声明作废。
吉振山遗失房产证，证号：石房权证惠农区字第H200701408号，坐落地址：惠农区石大
路清华园小区3幢1单元302号，及土地证，地号：2-12-370-16，证号：21536号，坐落：惠
农区石大路西、康乐路南，特此声明。
宁夏金玉华庭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000763226059U遗失公章，特此
声明。
陈红才遗失坐落于贺兰县富兴南街明珠美居4-4-203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契税票一张，票号：（1701）宁地现 00003425，金额：4992.32元，开票日
期：2017年6月23日，特此声明。
贺兰县立岗镇兰光村8社吴金香（身份证号：640122195806302426）遗失土地确权证，证
书编号：640122102208080037J，特此声明。
张建武（642102196803091214）遗失青铜峡市小坝镇永丰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编号：
640381100209040033J，特此声明。
何秀琴（身份证号：640122196910050024）在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贺
兰支公司任职期间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编号：640000300600000692，特此声
明。
灵武市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陈英遗失行政执法证，执法证号：30010499050，有效期至
2026年10月9日，特此声明。
宁夏焱聚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WEX5B43）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发票章、合同章，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李旺镇韩府行政村第一自然村罗建虎名下的宁E8150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行
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陈兴杰遗失宁CM253挂车道路运输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300017745，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香水行政村三自然村杨彦林名下的宁E3509挂车行驶证、登记证书、
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海原县工业物流园区宇涛工贸有限公司名下注册登记的宁 EA629、宁 E26285、宁
EC033、宁E25886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宸际（宁夏）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A8579营运证，特此声明。
赫强遗失车辆宁 ARD31挂营运证，道路运输证号：640104220226，经营许可证号：
640104058605，特此声明。
谢建庭（身份证号：6421241964****3119）遗失中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码：
640521102210000054J，特此声明。
滕少勇（身份证号：6421241980****0616）遗失中宁县城南街世纪春天 2#住宅楼 3单元
401号不动产登记证，证号：宁（2023）中宁县不动产权第N0000756号，特此声明。
同心县顺风洗车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324600092012），特此声明。
强永成遗失宁AH619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申世国（身份证号：642103196909213714）遗失购置亘元房地产开发公司售卖的灵武水
木灵州水清苑38-1-102购房发票；购房发票金额：91930元，发票编号：00094201，特此
声明。
永 宁 县 闽 宁 镇 昌 盛 水 暖 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21MA764NU781，经营者：马雪萍，特此声明。
宁夏金铭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073847704W），不慎将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润铭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MQPA72）遗失单
位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杨小娟）章，特此声明。
固原博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陈丽）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海程工资有限公司遗失宁CE9653车辆营运证，证号：640324025208，特此声明。
宁夏润泽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证（车牌号：宁 C56130，证号：
640323044900，宁CM036挂，证号：640323044901），特此声明。
孙琴遗失红寺堡区西夏批发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03MA762DL05G）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杜凤英遗失坐落贺兰县永胜花园B区 6号楼 6单元 102室的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宁
（2021）贺兰县不动产权第0008144号，特此声明。
水迪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号：640122012610，特此声明。
父 亲 王 起 红（身 份 证 号 ：622727198901247118）、母 亲 蔡 海 霞（身 份 证 号 ：
622727199009147129）遗失王凯莲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O640087565，出生日期：
2015年2月21日，特此声明。
张艳虎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120640104000034，特此声明。
永宁县杨和镇迪立赫美容院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40121MA766C430Q ,经营者：杨金梅，特此声明。
永宁县电影放映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遗失法人资格证，编码：81640121MC49063053，声
明作废。
永 宁 县 望 远 镇 互 通 电 脑 科 技 服 务 部 遗 失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21MA764NX186，经营者：眭军，特此声明。
李少华车号：宁AG5183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18850，特此声明。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行将于 2023年 3月 31日（星期五）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的方式对一批涉案报废机动车整体进行公开拍卖：其中报
废机动车11辆，报废电动三轮车、电动车及摩托车共89辆。整体参考价1.47万元，竞
买保证金5万元。

一、报名注意事项：
1.竞买人须是宁夏区域内持有有效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资质的法人企业，同时还须

提供《危废物资回收合作协议》及危废物资回收企业资质证明。
2.本公司统一组织现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报名截止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至我公司账户【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开户
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公章和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
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二、标的展示时间：2023年3月29日至30日。
三、展示地点：永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停车场。
四、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3月30日17时。
五、报名地点：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六、联系电话：0951-5986008 14760505999（杨经理）

王悦悦（身份证号：640322199310090967）已将其对本公告清
单所列主体享有的主债权及其他从权利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宁夏盛世大唐商贸有限公司。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夏盛世大唐商贸有限公司履行
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保责任（债务人及担保人若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等情况，相应主体仍然应履行
相应义务）。本公告所列本息截止日为 2020年 11月 30日，此后到

归还之日止所产生的利息仍按国家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均为债
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联系人：曹经理 18161581538
特此公告

王悦悦

宁夏盛世大唐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王悦悦与宁夏盛世大唐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夏国勇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820,000.00
利息

1,244,124.38
合计

2,064,124.38

债权情况

担保方式

抵押

担保人

马金华

法律文书

（2017）宁0122民初1994号
（2021）宁0122执异191号

标的债权明细

办理房屋产权证公告
项目名称：鼎极大院5#、8#、9#、19#、20#

住宅楼
项目地址：宁安大街与六盘山路交汇处
建设单位：银川力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强飚
以上楼栋 2023年 3月 16日已办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构筑物）所有权首
次登记-商品房大证，已具备办理房屋产权
证条件，即日起以上5栋住宅楼视同交付，请
以上楼栋业主携带购房合同到售楼部办理
房屋产权证手续。

宁夏天之星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召开公告

宁夏天之星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500MA75WKD653），经持有1/10以上表决权股东韩志兴提议，

拟于2023年4月10日15时召开股东会决定公司注销事宜。会议召

开地点：公司办公室，会议议题包括：解散公司并确定清算组，并通过

清算组议事规则等。具体事宜可联系（韩志兴）电话：17609550006。
请各股东按时于指定地点参会，具体参会及表决程序按照适用法律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如任一股东未按期于指定地点参会的，则

视为该股东同意股东会全部审议事项。特此通知。

宁夏天之星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仲裁公告
宁夏力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郭传东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金燕与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吴劳人仲字（2022）229号仲裁
裁决书，裁决主要内容：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欠发工资18850
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18850元，以上共计 37700元，于本
裁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由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
动关系证明，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请你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 4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未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联系电话：0953—2272186

吴忠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银川大红门百货商店因未按照规定接受年度

检验，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现进行债权登记、清
算注销工作。请债权人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共计 45日，前往银川市金凤区
团结路北正丰金城广场D栋 4层向我公司申报债
权。至公告期届满日 24，未进行债权申报登记的
债权人将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联系人：13723387288
银川大红门百货商店

2023年3月21日

仲裁公告
银川市金凤区极致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刘娟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1226号），已于2023年1月3日依法作出裁决，因
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3】65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
830748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确认申请人与被申
请人自2021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25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
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壹万叁仟伍佰叁拾伍元叁角陆分（13535.36元）（申请人2022年4月基本工资2400元+4月提成
工资7020.94元+申请人2022年5月基本工资2400元÷21.75天×16天+5月提成工资2348.91元）；三、自本裁决书发生
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应
缴费用，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
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冯娅：

根据你本人2023年2月17日提交的离
职申请，我司已同意，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你本
人无果，至今未按当地要求完成所有离职手
续，现通过公告向你送达《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证明书》，请你本人自公告日起20日内到
我司当地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按期未办理视
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杭州碧辉服饰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宁夏

体育场待拆除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处置项目技术资料专用章（签约无
效）仅限于本项目的工程资料使
用，用于授权、委托、签约、证明各
类合同、承诺等具有经济性质行为
时盖章无效。

特此声明。
宁夏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时峰先生：

现因你旷工多日且未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
手续，已严重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公
司相关规章制度之规定，公司决定于 2023年 3
月 19日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同
时解除，请你于收到本通知7日内至本公司办理
相关离职手续。特此通知。

银川市威尔信商品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关于及时行使取回权的公告
（2023）皖银破管公第01号

债务人宁夏皖银矿业机电装备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宁夏宁人
律师事务所接受盐池县人民法院指定，作为宁夏皖银矿业机电装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的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8条之规定，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
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故请各相关物品权利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20日
内，向管理人书面提出取回相关物品申请，并附相关证据。逾期，被将视
为放弃对相关物品的取回权，管理人将该物品列为债务人破产财产依法
拍卖，并将拍卖所得依法进行分配。特此公告。

宁夏皖银矿业机电装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3月21日

公 告
宁夏银川特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忠市聚富宫休闲会所承租人、使用人：

现有位于吴忠利通区明珠路北侧迎宾街西侧A段1#、A段2#、A段3#、B段1#、B段2#、G
段2# 6套总面积6325.5平方米的房产，根据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宁01执636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已于2019年12月30日裁定交付我行抵顶债务，财产权自上述裁定送达
起时转移。

你方务必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5日与我行联系，将上述房屋内可移动的物品搬离，缴
清占有期间的各项租赁费用及产生的相关费用，逾期则视为你方放弃存放在此房屋内的物
品，交由我行处理，由此产生的看管费、搬运费、其他费用以及带来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你方
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公告
股东岳中贵（身份证号：64210319******3411）

宁夏贺兰县雄鹰饲料加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22554170407E）因本公司经营需要，现要办理公
司股东股权变更登记。由于无法联系到你，现报纸公告，
请你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协助办理变
更手续。逾期不到，即视为同意此次变更，特此公告。

宁夏贺兰县雄鹰饲料加工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更正
本院于 2023年 3月 14

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第

1799期06版的原告杨海森

公告中，其中日期“2022年
4月14日”、“2022年4月25
日”依次分别应更正为

“2023年 4月 14日”、“2023
年4月25日”，特此更正。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王娟同志：

因你接到本公司连续三天的到岗
通知单后，未及时到岗，我公司决定
2023年3月9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现
通过公告方式予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本
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内到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宁夏金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减资公告
宁夏欣正蓝天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4000546111498)，经公
司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500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宁夏欣正蓝天能源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1日

（2022）宁0104民再14号

邢丽梅（邢利梅）：

原审原告高泽民与你、原审被告高凤莲、邢伦忠、银川市隆兴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银川恒宽达物资有限公司、邢利军、王双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
再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本院（2018）宁0104民初12115号民事裁定书；二、原审被告高凤莲、银川市隆兴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邢利军、邢丽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高泽民借款本
金62555元，并支付62555元借款利息（其中2014年7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利息金额为68781.02元，2019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期间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付）；三、原审被告王双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凤莲、银川市隆兴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邢利军、邢丽梅追偿；四、驳回原
审原告高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2466元、由原审被告高凤莲、银川市隆兴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邢利军、邢丽梅、王双华负担。原审公告费600元，由原审被告高凤莲、邢丽梅、王双华
负担，再审公告费1200元，由原审被告高凤莲、邢丽梅负担。因原审被告邢利军、王双华均不服本判决，于2023年3月20日提出上诉，邢利军要求：1.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04
民再14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王双华要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再14
号民事判决书，全部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审管办（1206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岳士强与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金贵镇清水苑1号楼3单元501室、2号楼1单元601室、2号楼1单元602室、2号楼2单元601室、2号楼3单元301室、2号楼3单元602室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1号楼3单元5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035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
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2号楼1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08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
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2号楼1单元6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
拍价：108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2号楼2单元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
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35000元，保证金：13000元，增价幅度：13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2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30500元，保证金：13000元，增价幅度：13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宁夏鑫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清水苑2号楼3单元6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4月17日10时至2023年4月1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08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
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3803872，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4月11
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岳士强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奥立升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申请人宁夏金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申请执行人海口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宁夏奥立升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申请人宁夏金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
执行异议申请，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执异5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院（2019）宁0122执1975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申请执
行人由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变更为宁夏金和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执行裁
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537号

李发红：

本院受理原告马全梅、马全喜与被告李发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
原告马全喜与被告李发红于2022年12月5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向二原告返还宁
CMB680五菱牌轻型普通货车；3.请求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537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680号

李发红：

本院受理原告马尚存与被告李发红月10日至2023年1月10日利息12500元×1.23%×3个月，后期
逾期利息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680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购羊款12500元，
逾期利息862.5元（2022年10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